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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報紀錄 

壹、時間：115年 2月 2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紀錄:胡 0庭     

貳、地點：弘道樓二樓會議室                                         
参、主席：校長林0旭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列管案件： 
    

裁  示  事  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持續 

列管 

解除 

列管 

預計完成 
日期 

無      

 

陸、 報告事項： 
一、秘書室報告：略 
二、教務處報告： 
(一)美術班大學術科考試已於 115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辦理完畢，感謝所有美術班師

長的陪伴與指導。 

(二)115 年 2 月 2 日將公告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補考名單，並於本週四、五(2 月 5 日至 6

日)辦理學期補考。 

(三)115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立及教育部主管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教

學及實習設備計畫─一般科目」之初審結果已公布，後續將依據審查委員意見進行

調整後於 115 年 2 月 6 日前，以掛號寄送核章版之紙本需求計畫書予計畫工作團隊。 

(四)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自主學習班級分配已於上週五完成，針對高一(422 位)、高二(452
位)選擇於彈性學習時間進行自主學習之學生，依據其自主學習之類別，已分配各
21 個班級之指導教師，開學後即可逕行展開自主學習 

三、學務處報告： 

(一)本次高三畢業紀念冊封面辦理高三公開徵件，截至 115年 01月 29日僅有 301同學
一件作品投稿。公告截稿期限是 01月 30日(星期五)17：00，若是投稿有兩份以上
作品，才會再舉行投票來選出今年度的畢業紀念冊封面。 

（二）畢冊製作小組已啟動開始製作畢業紀念冊，訓育組已經通知「全校正式編制的教
職員工」請大家可以提供或更換照片，預計本週 115年 02月 06日(星期五)前，
會先讓全校教職員工線上查核自己照片是否正確或需要更換。 

（三）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儲蓄戶結報已上傳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資料填報整合
平台與實名制管理系統」，訓育組也開始統整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儲蓄戶資
料，待開學後擇期召開第二學期教育儲蓄戶審查會議。 

（四）114學年度高二校外教學預計於 115年 03月 25-27日(星期三-星期五)辦理，招
標程序已順利完成，感謝總務處庶務組的協助。目前已經將相關規定通知高二學
生及導師，也請班上同學先行預估各班參加人數。 

（五）114年工讀生結報正在進行中，114結餘款無論剩餘比例皆須繳回，再請出納組繳
回剩餘款項後再提供匯款明細做結報。 

（六）因本次工讀生結報作業有發現學測工讀生未領有工讀金，卻有投保紀錄，以及分
科測驗工讀生有請領工讀金，卻未有投保紀錄。為避免之後還有相關情事發生，
請有需要用到工讀生計畫經費的各處室，務必以印領清冊（非簽到表）提供給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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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以利庶務組正確投保勞保勞退費用，避免未來結報上的疑慮及勞工局的查
核。同時，也請有額外使用工讀生計畫處室，請將印領清冊名單提供一份至訓育
組備查，以利年底辦理結報作業時資料的正確性。 

（七）新春團拍時間為 115年 02月 23日(星期一)早上 09：00，也請各處室的職員一同
到弘道樓一樓階梯處拍照。 

（八）上週 115年 01月 26日(星期一)北區衛生局巡檢旅遊熱點（學校是小禮堂周圍），
當日巡查在小禮堂後面木棧道下方的水管有滴水需改善，要再麻煩總務處協助去
現場檢查。其他水溝落葉部分，於 02月 09日(星期一)與 02月 10日(星期二)規
劃返校打掃同時請學生協助清除。 

四、 總務處報告： 

（一）無障礙改善工程目前工程進度落後，工期經展延後已於 1月 23日報竣工，但現場

確認未完工，已要求廠商儘速完工。 

（二）風雨球場後方榕樹經專家確認確實感染褐根病，已向台南市教育局申請移除。 

（三）丹娜絲颱風補助採光罩維修，已完成驗收，後續處理付款事宜。 

（四）115年度無障礙改善工程計畫 200萬元，已提出申請，後續將視補助額度進行改善。 

五、輔導室報告： 
(一)彙整歷屆大學多元入學管道最低錄取標準分數〈含繁星、個人申請、科大、警校〉

並公告於學校網頁。 
（二）彙整 115 年學測免費「落點分析」相關網站，並公告於學校網頁，供學生、家長

自行參考運用。 
（三）整理歷屆「完全手冊」，公告於輔導室網頁，供學生、家長自行參考運用。 
六、圖書館報告：略 
七、人事室報告: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年 1月 21日臺教國署政字第 1156100008號函以，有關 
同仁辦理國內出差，應確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申報。 

   學校近來迭有涉及出差費相關爭議案件，案例及法規提醒概述如下： 
(一)案例一： 
    某單位同仁申請 3 日之國內出差，惟公務業務於第 2日下午即提前結束。該員於第 3 

日未返回工作崗位，亦未辦理請假，卻於事後申報差旅費時，仍填報第 3日之全額「雜
費」及相關交通費用。 

(二)案例二： 
    某同仁奉派由機關所在地（臺中）至臺北出差 2日(2日出差事由不同)，又因在臺北

有住所，於第 1日出差後未返回臺中，選擇住居臺北，隔日逕赴出差地點後，再返回
臺中，卻仍申報第 1日往返交通費及第 2日往返交通費，其所申請之交通費部分涉有
虛報情事。 

(三)法規提醒： 
    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出差費之報支應以「覈實」為原則。 
    2、雜費及交通費之申領，應與實際公務行程及發生之必要費用相符。虛報、浮報均屬

違規行為。 
(四)未據實申報差旅費，除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行政處分外，情節嚴重

者，可能尚需負擔相關刑事責任，請同仁務必覈實申報。 
八、主計室報告:略 

柒：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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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裁示:  

1、 各處室主管請注意處室人員請假，寒假期間及年節前幾天 各處室請保留 3分之
1的人力。 

2、 教務處請注意補考監考教師人數的控管。 
3、 有關 115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立及教育部主管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一般科目」，其修正後計畫，待校長 2月 6日研
習回來後再行核章送出。 

4、 請輔導室提供學測及分科考試時考生服務隊名單之印領清冊，方便承保單位確
實為考生服務隊工讀生投保，因為該投保而未投保，會使學校受罰，各處室應
保持適當溝通協調。 

5、 畢業紀念冊請慬慎核對，不應再犯之前相同的錯誤，給師長不好之觀感。 
6、 教育儲蓄戶陳 0淩委員等人捐款在 114年 12月 31日就到期，請學務處儘速通

知各獎助學金捐款人，將捐助款項捐助本校 401專戶，捐款人希望過年前給學
生領取補助，後續研議是否每年度製作捐款人感謝狀，以表謝意。 

7、 學務處請記得 115年 2月 23日新春團拍，需通知會長陳 0尹來校參加學校活動。 
8、 請總務處了解小禮堂後面木棧道下方的水管滴水之原因，並請將滴水原因排除。 
9、 為了配合 2月 23日開學日及衛生局下午之復查，請總務處安排於開學前進行登

革熱噴藥作業。 
10、 圖書館 111年校慶專刊請如期如質完成，並將校慶專刊專款規劃全數用完，符

合專款專用之規定。 
11、 各處室出差旅費應如實申請，符合行政法規之規定。 
12、 風雨球場後方榕樹經專家確認確實感染褐根病，請儘速處理，以免樹倒下造成

危及師生之風險。 
13、 下週行政會議於 2月 11日(三)舉行，各處室如有行政協行教師之需求，請於該

次會議提出，以便教務處結算減授鐘點費節數。另圖書館國際教育業務是否需
聘協行教師，請立 0主任審慎思考後提出。 

拾、散會（中午 11時 25分） 
     
 
 
 
 

 


